附件4-2:

涉农居民扶持项目支出绩效报告（自评）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根据呈发〔2017〕8号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的意见》及呈办通〔2017〕90号《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要求，区农林局（农业农村局）主要负责三项工作：社区集体经济企业发展扶持、失地农民创业协会（合作社或异地商会）扶持、外出租地购买小团体/家庭意外险及农作物自然灾害险补助。
2018年，经逐级申报、审核，扶持社区集体企业3户；扶持失地农民创业协会3个；补助外出租地购买小团体/家庭意外险882户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18年涉农居民扶持项目共使用扶持补助资金667.908万元，其中：意外险补助52.908万元（共882户，其中881户每户补助600元，1户补助480元）；社区集体企业补助600万元（3个社区集体企业各补助200万元）；外出服务协会补助15万元（3个外出服务协会各补助5万元）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涉农居民扶持项目，区农林局（农业农村局）根据呈发〔2017〕8号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的意见》及呈办通〔2017〕90号《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要求，按照三月申报、四月审核、五月兑付的工作安排，开展了集中受理申报、逐级审核、分类公示等工作。
2018年，经社区、街道审核，申报区级财政资金扶持补助的社区集体企业3户：昆明春溢实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庄顺经贸有限公司、昆明仡顶经贸有限公司。经区级审核领导小组审核符合扶持条件。 
申报区级财政资金扶持补助的外出服务协会3个：呈贡区梅子失地农民创业就业协会、呈贡区乌龙街道三岔口社区失地农民创业就业协会、呈贡区龙城街道古城社区外出创业协会。经区级审核领导小组审核为优秀。 
截止4月中旬，2017年度外出租地购买小团体/家庭意外险的有877户，购买农作物自然灾害险的外出涉农居民0户。4月28日-5月6日，在各街道、社区对2017年度意外险购买情况进行了公示（877户）；公示期间，吴家营街道增加1户，斗南街道增加4户，最终户数为882户。
各项扶持补助资金全部兑付完毕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通过涉农居民扶持项目的实施，促进全区涉农居民创业就业，更好地融入新区发展、共享新区改革发展成果。 
五、存在的问题
涉农居民购买农作物自然灾害险持观望态度。主要原因是涉农居民风险意识不强，只想购买容易出险的部分，但保险公司要求全部要购买，出险后难认定，赔付标准达不到期望值等原因造成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扶持补助资金兑付后，区农林局（农业农村局）加强资金监管，重点督促、指导3户社区集体企业要根据批准的扶持补助资金使用方案合理使用资金；扶持补助资金要单独核算列支；企业须按年度接受资金使用情况审计，按时报送资金审计报告。
3户社区集体企业的扶持补助资金审计报告将在近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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